湖南鹰嘴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鹰嘴界2021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自评
为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强化预算支出绩效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会同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本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会财绩[2022］11号），2021年度，湖南鹰嘴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坚持以执行预算为中心，以节约费用为重点，抓好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现就2021年整体、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如下：

一、单位的主要职责、工作任务及目标

主要职责：负责自然保护区的森林资源和动植物的保护管理、森林防火、林政管理和项目建设以及保护区相关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社区共建等工作。
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是：保护生态环境、严防火灾发生、林政管理有序、保护动植物。
二、基本情况
现有全额拨款事业编制35个，现有在职人员33人，退休人员2名，自收自支1人。有车辆5台，实有在职人数与编制数相符。
三、年初预算安排情况

县本级安排我局单位预算收入321.7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合计247万元，占预算收入的76.8%，公用经费38.7万元，占预算收入的12%，项目支出36万元（其中林业防灾减灾项目16万元、其中生态专项补偿项目20万，占预算收入的11.2%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为9.1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为0.9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8.2万元。

四、本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在实际执行中，我局全年收入为465.9万元，全年实际支出为506.6万元，2021年末结转和结余54.6万元，比2020末结转和结余95.3万元结余减少40.7万元。

收入方面：全年收入为465.9万元。

1、县本级单位年初预算收入321.7万元.项目支出36万元

2、县本级预算调整收入70.1万元，其中绩效增加46.5万（人平1.5万元，共33人）元，安心基层工作补贴财政预算增加16.8万元，其中扶贫增加6.8万元.
3、上级补助收入56.1（总收入117.2）万元，其中能力建设资金收入70（实收收35.8）万元，公益林管护资金47.2（实收20.3）万元，县财政统筹61.1万元.
4、其它收入18万元.
支出方面：全年实际支出为506.6万元，其中预算调整收入69.5万元，占总收入的14.9%。

（一）基本支出合计414.5万元，占总收入的81.8%，

人员支出335.5万，占总收入的62.2%，其中基本工资140万元，津补贴97.3万元，奖金10.8万元，伙食补助费7.1万元，，其他工资支出33.9万元，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费45.4万元，社会保障缴费1万。
日常公用经费支出79万元，占总收入的15.6%，其中办公费5.3万元，差旅费12.3万元，电费3.3万元，水费0.7万元，物业管理费5.9万元，邮电费0.6万元，劳务费4.4万元，公务接待费0.2万元，公务用车费6.3万元，维护费5.9万元，会议费0.9万元，培训费1.2万元，工会经费21万元，其它支出11万元。
3、“三公”经费控制情况：2021年没有因公出国（境）人员，公务接待费0.23万元，占年初预算安排数（0.9万元）的25.5%，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6.3万元占年初预算安排数（8.2万元）的76.8%。
（二）项目支出为92.1万元，占总收入的18.2%，

1、县本级项目支出为36万元，占总收入的7%。

（1）森林防火项目16万元，其中哨所司机工资支出10万元，其它支出6万元，

（2）县拨公益林支出项目20万元，全部按面积拨付到14个村。其中团河镇9个村  13 万元,若水镇 4个村4  万元，林城镇 2个村2.5万元。沙溪乡1个村0.5万元。
上级补助项目支出56.1万元，占总收入的22.5%，

其中能力建设资金支出24.6万元，（专项调查与监测采购红外相机电池等4.6万元，临聘人员劳务补助20万元，

公益森管护支出31.5万元，主要用于护林员工资统一护林费支出（护林员工资）23.60万元；护林员保险.服装支出2.90万元；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其它支出1.5万元；森林防火经费支出3.4万。

政府采购方面：全年通过政府采购支出0元，

财务管理方面：

1、加强预算和专户管理。一是根据县财政局部门预算编制的相关要求，结合本单位事业任务和服务规模，在保工资、保运转和保护事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地做好2021年部门预算编报工作。预算执行时，坚持分月编制资金使用计划，确保资金支出不突破预算。二是严格财政专户管理制度。

2.规范财务管理。认真做好了会计核算工作，完成了日常财务报销、工资以及各项费用的支出。认真执行《会计法》，进一步加强了对财务人员财务基础工作的指导，规范了记账凭证的编制，严格了原始凭证的审核，强化了会计档案的管理等。合理调度资金，保证了全局事业发展的需要。

3.加强管理厉行节支。结合我局实际情况，完善了接待、出差、会议、培训等制度和审批程序，规范了公务支出行为。

五、我局工作目标履职情况

由于年初预算安排及有目的进行了预算调整，有效的保障了各项业务工作顺利开展，反映良好，主要表现在：没有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完整、准确。并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息。对有关财务方面文件及时掌握，并严格执行。

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有效保护了动植物、全年无森林火灾发生、林政管理秩序良好，确保了我局各项工作的开展。
六、我局履职效益

保护工作坚持合理编制预算，依法组织收入，合理安排支出，建立健全财务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了对自然保护区的森林资源和动植物的保护管理、森林防火、林政管理和项目建设以及保护区相关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社区共建等工作，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有效保护了动植物、全年无森林火灾发生、林政管理秩序良好，确保了我局各项工作的开展。
七、绩效自评结论

经自评，2021年度我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结论为“优”， 自查评分为92分。

湖南鹰嘴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2022年5月12日

